花蓮縣○○○學年度附件一

○○國民中/小學 間接服務及入班支援課程規劃表
	服務內容
	規劃節數
	服務對象

	
	上學期
	下學期
	範例:
802
李Ｏ心
（障別）
	
	
	
	
	
	
	

	一、入班觀察與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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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、 課程及評量調整之諮詢與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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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、協助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之評估、規劃與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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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四、將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建議融入課程教學或學校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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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五、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之規劃與指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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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六、教育及運動輔具服務之評估及使用訓練/指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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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七、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評估、規劃、資源連結與輔導追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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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八、與普通班教師協同或合作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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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九、入班宣導或同儕支持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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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十、協助家庭支持服務之規劃與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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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十一、其他經需求評估及特推會會議決議之相關支援與訓練事項。
請說明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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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節數小計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節數總計(40.80.120.160)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特教組長/
特教業務承辦人(核章)
	單位主管(核章)
	校長(核章)

	　
	　
	　

	
	
	


備註：
一、特教教師填寫、核章(舊生應於開學前，新生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完成)，送學校特推會審核，（如為巡迴輔導，巡迴服務學校，副本校內留存）。
二、教師可依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(IEP)實際需求適切規劃協助與訓練節數，每週以0至4節為原則。
三、審核通過之服務節數如有增減時，可在總節數不變之情況下，彈性調整內容。
四、間接服務及入班支援服務之規劃節數得合併呈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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